附件3
广交会品牌展位企业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图1.1)与《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图1.2)：
“名称”栏应与推荐企业的名称相一致；“经营范围”应与企业所申请参展的展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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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协会会员证（图2.1）
企业须提供与所申请展区对应的商协会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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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利（图 3.1）、高科技产品（图 3.2）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图3.3-图3.4）证明：
1、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证书中的专利权人应为推荐企业或推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专利权人既非推荐企业，又非推荐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应由其他材料补充说明；否则将被视为无关材料。
2、专利内容或高科技产品应与企业申请的展区相关，否则将被视为无关材料。
3、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定或修订的证明必须由国家级相关机构提供。
[image: image3.png]ka5

B R AR E SR AR
£ % RRSOMT R
FA Y a—

e

.2




[image: image4.png]OB

FR AR A B A G T ATl

EARANMORE RO RR AR 2 g




[image: image5.png]AN QUT 15571072 CUERD BiET
IS ERE EREN §hiriin

AWK FIE R eLh “MIERNSTAR" KRR 30:
HRGOHNT B RAAER B R 1,
—SEBISMERRR) S (- Ol
—ANTRABRIERAIAL 1 KK 5351
—ATHERRPRAIS S R $36)

LI RBRNER A 5.

AR Bl RSN KA 659

— PR PR

RS TR A
AR LRI A1
RIS I5HTIL DR, S0 K AR

s BECETIROHL L. 5L LA, WALt

I, MR

£ e remik, mat.

= IR, RCTRACT B b LR QBT IS0 972 X8

18




四、国际通行的管理体系认证（图 4.1-4.4）：
1、推荐企业如通过下述任一种，可获该项目评分： 

●ISO9000系列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0系列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0系列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
 或有关行业的认证如： 

●Oeko-Tex Standard 100生态纺织品认证 

●HACCP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ISO/TS16949汽车行业质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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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 

（1）推荐企业通过同一系列的数个认证，只计算一次，例如：分别通过ISO9000、ISO9001认证的，按得5分计算。

（2）某些针对某个产品的质量认证如TüV，CE等不计算分数。（注意：TüV，SGS等代理的ISO认证仍为有效认证） 

认证在受理中或过期均不得分。 

质量认证体系覆盖范围中列举产品应与申请展区相关。 

证书持有者名称须与推荐企业一致。

五、国内注册商标（图 5.1）和海外市场注册商标（图 5.2-5.3）：
1、国内注册商标书推荐企业参加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但不作为评分项目；海外市场注册商标既为必备条件之一，又作为评分项目计分。 

2、国内注册商标和海外市场注册商标持有者名称须与推荐企业一致；属商标转让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注册商标覆盖的产品应属于申请的对应展区参展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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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同一个海外市场注册数个不同商标的，计1分；在不同的海外市场注册一个或多个商标的，按所涉海外市场的数量计算分数。在欧盟国家内有效的商标（欧盟商标仅指根据CTMR（欧共体商标条例）规定的条件获得OHIM（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局）注册的，在欧盟 25国内有效的商标），按满分10分计算；获得“马德里协定”国际注册的（简称“WIPO”或“OMPI”）（图5.4），以协定国数量计分；在“比荷卢”（Benelux）商标联盟注册的（图
5.5），计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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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标注册受理中或过期均不得分。 

5、推荐企业提交海外市场注册商标证，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的以外，其他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证书应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